
「獨人」借「選舉聚會」呃民做肉盾
法律界：若變暴亂一樣犯法 政界提醒市民勿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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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責任編輯：陳啟恒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所謂「爭取與校
長對話」是「學生」暴徒的常用手段，對方一旦
「上釣」即施以圍堵批鬥，脅迫對方屈服順從。中
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早前如暴徒所願「跪低」，更令
他們食髓知味，禍及更多大學校長。自稱「守護港
大聯署小組」的一群黑衣魔，日前要求港大校長張
翔承諾「開對話會」、「譴責警暴」等四項訴求，
昨晚更決定將行動升級，聲言不排除今日動員「裝
修」、即破壞港大校園。有網民狠批暴徒的威脅行
為可恥，並支持張翔務必「企硬」，切勿向暴力低
頭。
段崇智在本月初出席學生見面會，遭大批涉暴校
友百般羞辱。經過長達6小時的「強制對話」後，
段崇智突然轉軚，許下承諾要發聲明譴責警方的
「性暴力」，事後更發偏頗公開信「盲撐」學生，
被社會廣泛質疑是向涉暴學生「跪低」。

其後，有自稱「港大學生」者依樣葫蘆發
起所謂聯署行動，要求張翔

「譴責警暴」，及承諾不讓警方進入「校園搜
捕」，並協助及支援「被捕同學」和舉辦「對話
會」。
張翔已在本周一（28日）作電郵回覆，包括重申

反對任何人等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惟有關人等堅
決不收貨，前日更以一身黑衣蒙面裝扮舉行所謂
「守護港大聯署小組」記者會，再三威脅張翔必須
答應上述「訴求」，否則將於今日中午12時正，
動員前往校長辦公室「與校長直接展開對話」。
他們更威脅稱，他們屆時「不會控制其他學生的

行為」，亦不排除會「裝修」，即破壞港大校園。
昨晚8時許，「守護港大聯署小組」就在face-
book專頁宣佈將行動「升級」，更留言稱「港大
人，明天見」，意味圍堵行動勢在必行。

網民挺港大校長「企硬」
有關人等口口聲聲形容行動是「爭取校長對同學

的關心」，惟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是暴力威脅，港大

百年校園隨時遭受暴徒「裝修」破壞，網民均表示
憤慨。「Chueng Luk」狠批：「厲害了！要挾、
恐嚇咁都得，若校長回應就係向暴力低頭，認可暴
力可為一切！」「onnieeee」則指：「港大唔企硬
只會令校風敗壞，往後幾屆嘅畢業生受僱主唾棄，
中大就係好例子！」

「Sprewall」更是不客氣道：「希望張校長企
硬，唔好學友校『段狗』向暴徒下跪做狗，你睇下
個隻『段狗』，而（）家裡外不是人了。」

■知專學院校園早前被暴徒大肆破壞，落地玻璃
盡碎。 資料圖片

■「守護港大聯署小組」昨晚宣佈行動升級，日前
更曾揚言不排除「裝修」（打砸）港大。

守護港大聯署小組fb截圖

「港獨」分子、「本地民
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此
前已假借「選舉集會」之
名，煽動市民參與非法集會
或遊行。當時，梁以「選舉

權力」為名煽動市民，終造成旺角暴亂，而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即看不過眼，直言
「候選人辦選舉活動沒有特權，更沒有違反
《公安條例》的特權」。有法律界人士強
調，如有暴力行為，即屬非法集會，競選活
動亦不例外。
2016年，身為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

的梁天琦，以「選舉遊行」為名在旺角聚眾
鬧事，最終變成衝擊警方的旺角暴亂。當
時，有法律界人士強調凡有3人或以上集結
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破壞社會安寧的行
為，即屬非法集結，最高可判監5年。同
時，多於30人的遊行和多於50人的集會，
已受《公安條例》第七條和第十三條規管，
需要作出申請。
涂謹申當時亦批評，梁天琦方面的「呼
籲」有誤導性，令網民以為候選人有「特
權」，並強調即使是搞選舉活動亦沒有違反
《公安條例》的特權。如果宣稱任何活動為
競選活動，須向選舉辦事處申報活動開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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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涉暴即違法
競選活動無例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區議會
選舉本應是候選人比拚政綱、展現服務市
民誠意的機會，不過有部分人就選擇用謠
言去攻擊政見不同的參選人。其中，沙田
穗禾選區參選人、民建聯陳壇丹就被同區
的公民黨參選人麥梓健到處派單張抹黑，
更有人在網上起底及散播不實的流言。陳
壇丹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希
望選舉能公平公正地進行，「是憑政績和
實力去打這場選仗，而非互相指罵或者抹
黑。」
陳壇丹為現任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
的徒弟，並在位於穗禾的彭長緯議員辦事
處擔任3年全職幹事。今年是陳壇丹首次
參選區議會選舉，但他已經感受到選舉中
的黑暗面。
作為為居民爭取改善社區設施的行動之
一，陳壇丹過去不斷向政府爭取在穗禾落
實扶手電梯工程，包括約見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與副局長到穗禾實地視察、向政府
部門請願、舉行簽名行動、到立法會發言
等，但這些工作竟然亦可被攻擊。

質疑對手有「大台」幫手
陳壇丹指出，在他報名參選區議會前，
公民黨麥梓健就已經不斷抹黑他，聲稱他
在提出要建扶手電梯後就一直無進展，
「話我講大話，根本乜都無，但就講到聽
日可以起到咁。」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麥
梓健facebook，發現他上周三亦曾發帖聲
稱「陳生就派單張話，政府終於公佈興建
方案」是「語言偽術」云云。
陳壇丹解釋，很多政府工程都耗時甚
久，例如他單是爭取為居民增設巴士到站

顯示屏，都要花9個多月時間，「可想而
知扶手電梯唔係今日講完，半年後就有成
品出現。」
事實上，陳壇丹日前已發文解釋，政府

代表在他們舉行的居民大會公佈方案建議
內容，「包括（扶手電梯）共分為七段，
其中各段分佈等詳情。」他強調，事實勝
於雄辯。
不但麥梓健針對有關扶手電發出不實

指控，穗禾苑內亦貼有單張指稱陳壇丹
的說法「不實」，令人質疑有關抹黑工
程還有其他「大台」幫手。陳壇丹指，
麥梓健的提名人中，有人與穗禾苑業主
立案法團主席梁寶玲、秘書麥錦榮同名
同姓，而法團又在不同的大廈張貼麥梓
健的海報、播放麥梓健的短片，及計劃
舉辦所謂的「選舉論壇」，「一個居民
組織點解會變到好似一個政治組織咁？
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批起底歪風礙民主進程

同時，網上還離奇地出現一些流言，
「傳到好誇張，話咩我去『殘廁gather-
ing』。」陳壇丹表示，自己早前已經回應
這些是失實的指控，並將事件交給律師處
理，但他的身份證、地址、家人資料卻都
被起底。他批評，這些起底風氣不健康，
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更令更多有志參政
的人卻步。
選舉工程面對困難，陳壇丹無奈地表
示，單是擺街站已經面對林林總總的騷
擾，曾經有人去破壞他們的易拉架，甚至
有人上前謾罵滋擾，「好似踢波咁mark
住我，我派嘢時又對住我講一啲好難聽嘅
說話同嗌口號。」
為順利進行選舉工程，陳壇丹會增加人

手擺街站及加強辦事處的保安，並已向選
管會投訴相關問題，「可能選管會要處理
嘅問題太多，所以到 家都未收到回
覆。」
他希望有關人等可以尊重選舉，不要再

做出破壞行為。

陳壇丹遭抹黑 盼保選舉公平

▲陳壇丹疑被人網上起底。 受訪者供圖

◀陳壇丹被別有用心者造謠抹黑的情況。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
門黑衣魔和撐暴「街坊」，前日連續
第三晚大鬧社區及襲擾警署，60名防
暴警出動胡椒球彈追捕滋事分子。有
黑衣魔和街坊裝打扮的男女逃入食肆
和屋苑大廈作避風港，企圖逃避警方
追捕，不過防暴警鍥而不捨在屋苑截
停疑犯，截至昨晨，警方拘捕至少60
人，包括涉阻差辦公的一間食肆負責
人姊弟。
被捕者分別涉嫌非法集結、刑事毁

壞、阻差辦工、在身處非法集結時使
用蒙面物品等罪名，全部通宵扣查。
自本周一（10月28日）屯門區有人
聲稱聞到不明氣體不適，縱暴派文宣
組不斷在網上造謠警方洩漏催淚氣，
警方澄清當日沒有使用催淚氣，不
過，有人仍借故在周二、周三包圍警
方大興行動基地。
前晚8時許，再有400人於大興分

區警署對出一帶聚集，當中有黑衣魔

假扮街坊混進人群趁機破壞社區安
寧，除搬來雜物堵路癱瘓交通及破壞
附近店舖外，更包圍警署不斷叫罵，
並使用鐳射槍照射挑釁。

「街坊裝」扮回家 難逃警「法眼」
至當晚9時許，警方果斷執法，出

動約60名防暴警進行驅散，黑衣魔
大驚四散亂竄逃走，當中有「街坊
裝」男女跑入附近屋苑扮回家，但難
逃防暴警「法眼」，防暴警分別在兆
軒苑及寶怡花園等屋苑內截查拘捕多
人。
其間，防暴警發現有黑衣魔逃入附

近一間食肆匿藏，但東主姊弟拒讓防
暴警進入食肆執法，更一度隔着玻璃
向防暴警手舞足蹈，防暴警以阻差辦
公罪名，先後拘捕兩人扣查。
截至昨晨為止，警方行動共拘捕最

少達60人，是近期屯門區連串暴亂中
被捕人數最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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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警察拘捕多名涉嫌非法集結或阻差辦公的人。

警方前日向明日（周六）舉行的維園集
會發出禁止通知書，劉頴匡不服提出

上訴。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昨日下
午在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禮堂舉行聆訊。
警方代表東區副指揮官邱倩雯指出，警
方預料會有激進者騎劫明日的集會，且申
請人沒有足夠能力維持活動的安全，加上
近日社會暴力升溫，估計明天的集會將出
現暴力，而集會在維園中央草坪舉行，但
該處沒有照明系統，若容許集會者入黑後
繼續聚集，將影響公眾安全。
委員會主席彭鍵基表示，委員會一致認
為，明日的集會將對公眾的安全構成嚴重威
脅，加上過往的集會，無論是在途中或結束
後都會出現暴力，故駁回申請人的上訴。
劉頴匡在會後聲言，雖然明天未能舉行
集會，但有超過90名「民主派」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希望在維園舉辦「選舉聚會」，
更呼籲市民參與以「了解候選人政綱」云
云。

馬恩國：非法集結可囚5年
事實上，「選舉聚會」只是在特定情況

下毋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大
律師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倘有關集會演變成符合《公安條例》
第十八條「非法集結」的定義，即3人或
以上集結及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作出帶威
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
任何人害怕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等，
即可能被控，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監
禁5年。

陸偉雄：聚會「變質」違法可被控

大律師陸偉雄亦指，用什麼名義舉辦活
動並非問題，就如有人舉辦祈禱會、觀星
會。有否違法，需要視乎實際行為和目
的，如果聚會的性質改變，致觸犯《公安
條例》，參與者或會被檢控。

盧瑞安批煽暴派無所不用其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煽暴派

為搞亂社會無所不用其極，所謂「選舉聚
會」只是聚集黑衣魔再次搞事的藉口，市
民須認清真相，不要以為參與的是「選舉
集會」，而特區政府也須正視問題，審視
目前有人掛上「選舉」兩字就企圖橫行霸
道的現象。

梁志祥批劉圖用「選舉」作擋箭牌
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批評，黑衣魔與煽

暴派連月合謀以不同的主題煽動支持者上
街，目的就是在目標地區破壞、縱火及打
人。劉頴匡聲言要舉行所謂「選舉聚
會」，只是企圖以「選舉」作擋箭牌，實
際只有一個，就是搞亂香港社會。

陳凱欣：「選舉集會」應計選舉經費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陳凱欣直言，倘有關

人等以「選舉」為名辦集會，則有關的開
支都應計入參與集會的候選人的選舉經費
內，並希望選管會研究妥善的方法，去處
理這種表面掛着「選舉」字眼的活動，以
確保選舉公平、公正。
她慨嘆黑衣魔肆虐數個月令香港社會陷

入紛亂，希望大家為了社會未來及下一
代，不要繼續令傷口「傷完又傷」，大家
應回歸理性，尋找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煽暴派企圖再次以「和平集會」為掩飾

發起暴力衝擊，「獨人」劉頴匡申請在明日（周六）於維園舉行集會，

在被警方反對後提出上訴，昨日被委員會成員一致駁回。劉頴匡即「鑽

空子」，聲稱明日的活動會改為「選舉聚會」。有法律界人士強調，

「選舉聚會」絕非「護身符」。事實上，名副其實的「選舉聚會」確實

毋須「不反對通知書」，但一旦變質，不論活動以什麼名義舉辦，如最

後演變成衝擊暴亂，參與者或因觸犯《公安條例》被檢控。政界人士亦

批評，泛暴派是在鼓動市民上街當黑衣魔的肉盾，市民應該認清事實，

以免墮入法網。

■警方8月
底曾反對民
陣舉行遊行
集會，惟當
天大批市民
仍上街，終
有黑衣暴徒
於多區大肆
縱火。

資料圖片


